
附件 『輔具資訊整合平台』各層使用者權限說明 

使用者權限說明 

管理層級 角色 使用權限 說明 申請方式 單位對應－範例 

第一層 部會管理者 

1. 可自行開設「第二層機關

管理者」、「第三層輔具相

關服務者」之權限。 

2. 接 受 平 台 訊 息 通 知

（Email）。 

3. 可使用平台所有功能(如

輔具代碼管理、統計分

析、個案轉介等)。 

1. 「第二層機關管理者」之

權限開設及管控；若無第

二層管理者，則為「第三

層輔具相關服務者」之權

限開設及管控。 

2. 平台交換資料之錯誤訊息

及檢還檔將自動 Email 至

第一層管理者。 

填寫「部會管理者帳號申

請表」，由社家署開設權

限。 

 教育部（特教司、學前署） 

 勞發署 

 職安署 

 健保署 

 照護司 

 長照司 

 社家署 

 退輔會 

第二層 機關管理者 

1. 可自行開設「第三層輔具

相關服務者」之權限。 

2. 查詢功能。 

3. 個案轉介功能。 

4. 統計報表查詢。 

第三層輔具相關服務者之權

限開設及管控。 

填寫「機關管理者帳號申

請表」，首次由社家署開

設權限（未來由「第一層

各部會管理者」開設權

限）。 

 教育體系：地方政府等 

 就業體系：勞發分署等 

 職災體系：無 

 健保體系：無 

 醫療體系：地方政府等 

 長照體系：地方政府等 

 生活體系：地方政府等 

 退輔體系：無 

第三層 
輔具相關服

務者 

1. 查詢功能。 

2. 個案轉介功能。 

3. 統計報表查詢。 

 

開放查詢、個案轉介及統計報

表查詢功能。 

由第二層機關管理者自

行開設權限，若無第二層

機關管理者，則由第一層

部會管理者開設權限。 

 教育體系：學校等 

 就業體系：地方政府等 

 職災體系：承辦同仁等 

 健保體系：分區業務組等 

 醫療體系：公所等 

 長照體系：公所、輔具中心等 

 生活體系：公所、輔具中心等 

 退輔體系：榮服處、榮家等 



 


